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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计划及措施清单
 
一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工作，确保环境质量持续向好
（一）蓝天保卫战
主要目标：新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率力争达到84%，细颗粒物（PM2.5）年均浓度不高于35微克/立方米，力争不高于32微克/立方米。
主要举措：
1.完成2家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2.加强新区22家企业69台20吨及以上燃煤锅炉的监管。监督7台锅炉完成特别排放限值改造工作。完成1台禁燃区内兰炭锅炉取缔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3.深化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力度，组织新区79家企业完成“一厂一策”方案编制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4.完成新区425家企业重污染日应急预案及应急管控清单修编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5.完成2019年度重点企业碳排放核查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6.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，监督抽测的柴油车数量不低于2万台，在用柴油货车监督抽测排放合格率达到95%，排气管口冒黑烟现象基本消除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三区公安分局）
7.强化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，完成新区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。完成“十三五”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8.开展扬尘综合整治。推进裸露地面整治，强化矿山工地扬尘管控，做好散流体车辆运输专项整治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交通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三区公安分局、各街道）
（二）碧水保卫战。
主要目标：主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达到85%，新区供水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优良比例达100%。
主要举措：
1.做好登沙河水质达标保障工作，登化断面稳定达到Ⅳ类水质，三家子断面、杨家断面水质稳定达到III类考核标准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登沙河街道、华家街道、向应街道）
2.推进入河排放口排查专项行动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各街道）
3.加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，完成县级以上饮用水源地应急预案修订并开展应急演练，开展千吨万人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。 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（三）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。
主要目标：渤海海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2.8%。
1.统筹推进新区渤海环境综合治理，加快推进三十里堡街道污水收集系统二期工程、龙王河污水截流工程等重点工程项目建设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三十里堡街道）
2.按照“查、测、溯、治”的任务要求，深入推进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，2020年底前达到国家要求的整治目标。深入开展入海河流污染治理，17条入海河流基本消除劣Ⅴ类水体。（责任单位：保税区管委会、普湾经济区管委会、金石滩管委会、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各街道）
3.严格控制工业直排海污染源排放，2020年7月起，工业直排海污染源实现稳定达标排放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（四）净土保卫战。
主要目标：保障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。
1.配合市生态环境局开展新区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采样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2.完成加油站地下油罐更新改造任务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3.跟踪监督松木岛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普湾经济区管委会、松木岛管理局、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（五）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。
主要目标：新区农村村容村貌基本改善，畜禽养殖污染和生活污水治理基本解决。
1.做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，推进46个建制村的环境整治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农业农村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各涉农街道）
2.推进农村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生态环境分局、各涉农街道、美丽乡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）
3.建立全区农村黑臭水体清单台账，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各相关涉农街道）
[bookmark: _GoBack]4.印发并组织实施《金普新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》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相关涉农街道、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公司、美丽乡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）
5.进一步规范新区畜禽养殖禁养区的管理。开展新区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各涉农街道）
6.推进新区2020年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建设申报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各相关涉农街道）
（六）其他重点工作。
1.科学系统谋划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2.完成新区噪声区划调整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3.完成第二次污染源普查。进一步强化普查结果总结与开发，充分发挥普查数据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中的支撑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）
二、提高行政审批效率，助推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
落实工程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改革实施意见工作要求，促进环评审批提质增效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。落实建设项目审批服务“一平台、一张网、一个库”要求，实现建设项目各审批平台对接、数据互通。加强环评审批与排污许可衔接。开展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清理整顿和2020年排污许可发证登记，完成已核发许可证的33个行业清理整顿和2020年应发许可证的91个行业发证登记，实现全覆盖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各相关街道）
三、保持高压态势，努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   
（一）持续做好中央、辽宁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。
持续推进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交办未销号7个和2018年“回头看”督察交办未销号29件群众举报案件整改。对信访案件整改进行复核督察，确保整改问题不反弹，取得实效。 （责任单位：新区中央环保督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各相关部门、各相关街道）
（二）防范生态环境风险。
完善应急管理体系，完成环境应急预案修订。推进突出环境污染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，着力减少重复访。开展危险废物排查整治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交通环保事务服务中心）
（三）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。
有序开展燃煤锅炉排放、燃煤锅炉整治、工业源排放、VOCs整治、秸秆禁烧等大气专项执法行动。加大对涉水环境违法行为执法力度。统筹安排排污许可证、水源地保护区、危险废物处置、畜禽养殖业专项执法，对“散、乱、污”企业及集群进行综合整治，持续改善环境质量。（责任单位：新区生态环境分局、交通环保事务服务中心、各相关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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